
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资产报废申请单
	报废申请部门
	 
	申 报 人
	 

	报废设备名称
	型号
	原价
	数量
	购置时间
	报废理由

	 
	 
	 
	 
	 
	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部门意见（报废理由、处理意见）
 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实训管理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院领导审核意见：
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资产管理处审核意见：
 
 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纪检内审处意见：
 
 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计财处审核意见：
 
 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主管院领导审批意见：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报废物品处理说明：
 
 

	备注：1、凭此单办理报废手续及帐卡注销手续。教学设备报废需实训管理处签署意见。
         2、原价达到学院《固定资产处置办法》规定金额以上的资产处置需另附鉴定报告。
      3、此申请单一式三份，申请部门、资产管理处、计财处各一份。



